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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法律热点问题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尘埃落定 

--养老机构监管方式再次革新 

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社会

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

给。2 月 1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

民政部发言人指出，2018 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养老机

构的“放管服”改革，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适

应老龄化社会的需要。随着更多利好政策的出台和

中国老龄服务市场的发展，养老产业有望成为更多

金融和产业资本的投资热点。 

在此大背景下，2019 年 1 月 3 日，民政部发布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以下简称“《民政

部通知》”），已经实行五年的“养老机构设立许

可”审批正式取消。 

一、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前世今生”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源起于 2012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 年修订时

在原有法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养老机构管理的相关

条款，明确要求设立养老机构应首先取得民政部门

的行政许可，然后才能够办理相应设立登记。 

2013 年 7 月 1 日，民政部《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办法》正式实施，细化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具体

程序及要求。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再次修订，民政部门许可的表述调整为：公益性养

老机构应当首先取得民政部门许可后才可办理设

立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登记后，申请民政部门的行政许可。 

2018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将

在提请修法后取消。 

2018 年 7 月 25 日，民政部就养老机构设立许

可取消问题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

神做好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有关衔接工作的通

知》，指出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要在修订《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后正式实施。在正式实施

前，养老机构设立许可事项继续有效。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自 2015 年的修改后再次修订，删去

了有关设立养老机构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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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 日，《民政部通知》指出，不再

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二、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取消后的“宽”与“严” 

1. 放宽设立准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 年

修改前，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是开展养老服务的

必要前置手续。但实际操作中，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本身办理流程颇为复杂，经营者需要先行取得建

筑、环保、消防、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批复意

见后才能申请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许可获批后才

能具体从事养老服务，整个办理过程耗时较长。 

依据《民政部通知》，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取消

后，新设养老机构可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直接在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法人

设立登记，或者依据《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

法》等相关规定在市场监督行政审批机构（原工商

登记机关）办理其他类型的法人设立登记，登记后

即可开展服务活动。 

上述新的养老机构管理机制之下，养老机构设

立登记的办事手续应会极大简化，降低了经营者前

期筹办直至正式开始经营的时间成本，同时因无特

别的资质要求，也似相应降低了养老行业的准入门

槛。 

2. 严格设后监管 

准入门槛的降低并不必然意味着监管的放松。

《民政部通知》指出养老机构登记后应当向民政部

门备案。根据《民政部通知》附件“养老机构基本

条件告知书”，养老机构从事经营服务活动应当符

合建筑、消防、环保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

养老机构经营者需要在提交备案时签署针对养老

机构经营符合前述“基本条件”的承诺书，承诺不

属实的需要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我们理

解建筑、消防、环保等有关部门的审批、批复仍是

完成养老机构设立备案的必备材料，并且也无法排

除民政部门在备案实操过程中实质性审查有关材

料的可能。由于目前民政部门并未颁布养老机构设

立备案的具体办理细则，养老机构需要在设立登记

后多长时间内完成备案的时限要求尚不清晰。 

此外，《民政部通知》对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提

出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要求，明确民政部门的执

法权力，民政部门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

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我们理解新的养老

机构管理机制之下，民政部门的执法力度可能将会

随之增强，进而可能加重养老机构经营者在日常运

营中的合规责任。 

三、 简评 

我们理解，《民政部通知》的发布反映了主管

机关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整体思路，但考虑到

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并且地方民政部门在具体

操作层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取消会给养老行业的管理实践带来何种影响仍有

待观察。此外，《民政部通知》中由“事前审批”向“事

中事后监管”转变的思路或将预示着未来养老机构

在日常经营中将会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 

我们将持续关注养老机构监管的最新动向，进

一步分析养老机构经营者在新的管理机制下需要

关注的重点法律和实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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